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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鼓励学生争先创优、发展特长、求实创新，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应用型人才，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是对学生在大学期间综合表现的总体评价，评价结果是学生在参与各级各类评奖评优过程中同等条件下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学生在校表现的重要支撑材料。本测评办法既突出评价对象的主体性和发展性，又注重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
第三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从德、智、体、美、劳等五个维度测评，各维度观测具体内涵如下：
1.德育是“五育”的灵魂，是指大学生在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方面符合时代特色的基本品质,是大学生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综合体现。主要考察学生思政课成绩、主题教育活动学时、星期二讲堂学时数三个方面。基本要求包括：（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2）认真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及校、院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活动，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3）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良好的网络素养，正确行使权力，依法履行义务，诚实守信，为人正直，敬老爱幼，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无违法违纪行为；（4）发挥严谨治学、崇尚实践的校训精神，关心、爱护集体，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对有违反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并坚持不改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有严重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者；不讲社会公德，不讲诚信，言谈举止粗俗，品行不端者或一贯生活铺张浪费者，一律给予测评不合格。
2.智育是“五育”的核心，指对学生知识技能的智慧教育，是能够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主要考察学生学期成绩学分积点、创新创业活动学时、人文社科活动学时数三个方面。基本要求包括：（1）坚持勤奋好学、开拓进取的优良学风，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2）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努力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中树立良好学风；（3）遵守考试与学习纪律，诚实守信，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不缺席，坚守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维护学术诚信。
3.体育是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主动开展体育锻炼的习惯，为健康成长成才与个人发展提供保障。主要考察学生的体育课学期成绩和体育竞技学时。基本要求包括：（1）热爱体育运动，认真上好体育课，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体活动，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理性悦纳自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努力增强挫折耐受力、情绪控制力和社会适应力。
4.美育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有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传播美的能力，这是对于教育发展的升华。主要考察学生文化艺术活动学时。基本要求包括：（1）具有健康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明礼修身、团结友爱，弘扬传统美德，遵守社会公德；（2）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较强的口头、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审美能力，言行、仪表符合大学生行为规范，具有良好的文明素质；（3）积极参加各类文体艺术活动，自觉培养艺术爱好、提升艺术素养，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
5.劳育是为了培养学生有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积极的劳动习惯，是全面发展学生的重要手段。主要考察学生劳动教育课程成绩和公益服务学时数两方面。基本要求包括：（1）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具有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及实践；（2）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珍惜他人和社会劳动成果，不追求超越自身和家庭实际的物质享受；（3）积极参加公益环保、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及各类科技竞赛活动，认真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实践、实习任务，通过实践锻炼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和竞争能力。
第四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通过个人成绩（或评价）相对于同年级学生平均成绩（或评价）的差异进行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分值计算与数据来源等详见《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说明》（附件1）。
第五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每学期一次，通过信息化技术自动生成，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在德、智、体、美、劳等五个维度的状态以学生画像的形式予以呈现。学生登录系统方式及查询方式详见《学生综合素质画像查询操作手册（学生版）》（附件2），教师登录系统方式及查询方式详见《学生综合素质画像使用操作手册（教师版）》（附件3）。
第六条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结果体现学生综合素质的相对水平，将作为下列各项工作的依据：
1.同等条件下评定各类奖学金的基本依据；
2.评选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基本参考；
3.审批困难补助、减免学费的申请等学生资助项目的考查依据之一；
4.毕业生就业推荐、与学生家长沟通等工作的基本依据之一。
第七条 学校将结合教学管理、第二课堂管理等实际工作与运行情况，适时对综合素质测评抓取的数据要求进行调整与优化，具体方案由学生工作处牵头负责。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image: 805694515599A6C44C9842899F17E37C]
学生工作处
2025年2月27日

附件1：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说明
附件2：学生综合素质画像查询操作手册（学生版）
附件3：学生综合素质画像使用操作手册（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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